广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社会服务行动工程”开放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广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社会服务行动工程’开放项目”的管理，进一步推进“广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建设，更好地为我区学者搭建了解广西区情的平台，不断提升我区学者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能力，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广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社会服务行动工程’开放项目”设立的宗旨与目标是：通过与市县政府及部门、企业、科研院所、社区等合作开展区域文化创新、人文关怀、社科普及教育、服务地方发展专题调研、建设文化软实力实验区等活动，积极探索出人文社会科学服务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而有效的途径；努力探求、承揽社会各界的相关横向研究项目，提高解决重大实践问题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在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建设中的独特价值。
第三条 项目的组织要体现“服务社会、问题导向、凝炼特色、打造团队”的总体要求，采取项目主持人负责制的团队合作方式。

第四条  项目申报
项目申报条件：

1．项目的申报者须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热爱科研工作，工作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独立主持完成过厅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或承担过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横向项目。

2.项目团队必须体现跨学院、跨学科、跨专业的联合协作。

3.每个申报者作为项目负责人限报一个项目。承担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广西文科中心”）其他科研项目者申报本项目不受限制，但承担了广西文科中心“‘人文强桂’社会服务行动工程”项目尚未结题者不能申报本项目。项目申报者作为成员参加广西文科中心其他“社会服务行动工程”项目只限于1项。

第五条  项目评审

项目评审贯彻“公平公正、择优资助”的原则，由广西文科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确定立项项目及拟资助经费额度。获得立项的项目由广西文科中心和项目负责人所在高校科研处以项目合同书的形式明确责、权、利关系。

第六条  项目经费

广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社会服务行动工程”开放项目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科研经费的管理办法执行，不得支付与项目实施无关的开支。　　

1．项目经费一次性拨付到项目负责人所在高校，采取“立项时先付80%，结题后再付20%”的办法，由项目负责人所在高校财务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按资助额度管理监督使用。

2．项目经费开支范围包括：调研差旅费、活动实施费、宣传报道费、印刷费以及与项目实施直接相关的其他支出等。

（1）调研差旅费：指为实施项目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

（2）活动实施费：指围绕项目实施而产生的场地、设备的租借与使用费；围绕项目实施举行的专题研讨等小型会议费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支付给临时聘请专家的咨询费，以及非课题组成员、科研辅助人员的劳务费等；项目实施涉及的其他费用。专家谘询费与劳务费的支出总额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10％。

（3）宣传报道费：指印制项目实施过程需要使用的横幅、旗帜、宣传单等费用；为制作反映项目实施过程的声像资料而发生的费用；在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报道项目实施情况而发生的费用。

（4）印刷费：指打印、誊写调查问卷材料、调研报告和研究成果的费用。

（5）其他：与项目研究直接相关的其他支出。
各项开支的比率不得超出立项申报所确定的标准。
第七条 项目成果及评估验收
1. 项目成果呈现方式：项目结题报告、图片与声像资料、社会反响证明材料（如相关媒体报道等）及其他相关物化成果（如横向科研项目合同书、决策咨询采纳证明材料等）。

2.所有项目必须以“广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社会服务行动工程’开放项目“的名义开展活动。所提交项目成果（项目实施报告、图片与声像资料、社会反响证明料及其他相关物化成果等），由广西文科中心和项目负责人所在高校共有，相关成果应注明“广西文科中心·广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资助”。

3.媒体报道指的是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体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的宣传报道，结题时需要提供视频、录音、报纸原件或复印件、网页截图等材料。利用网络手段宣传者，需在具备ICP备案网站的首页报道方有效。
4．项目成果评估验收工作由广西文科中心组织进行，项目须实现以下目标方可结题：

（1）项目责任人按项目合同和任务计划书完成了预期任务；最终成果与立项时批准的“最终成果形式”相符，不存在署名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议；经费开支合理合法。

（2）以项目责任人或参与者获得经费总量不低于5万元的横向项目。

（3） 项目成果为县级以上决策所采纳（须有采纳单位的有效证明材料，并详细注明采纳内容和实际价值）。

（4）每个项目应有不低于3次的媒体报道。
附则
1.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2.本办法由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负责解释。

                                                     

                         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2013年10月29日　
